
- 1 -

临 沧 市 财 政 局 文 件

临财农发〔2021〕49号

临沧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1年中央第二批

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财政局：

根据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1 年中央第二批农业资源

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云财农〔2021〕81 号）要求，现

将 2021 年中央第二批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下达给你们

（详见附件），请列入 2021 年“1100252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

移支付收入”政府收入科目，“21301-农业”相关支出功能科目，

“51301-政府间转移性支出”政府经济分类科目。并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资金使用管理

各县（区）要严格执行《关于修订印发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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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0〕10 号）、《关于做好 2021 年

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农计财发〔2021〕8 号）

等文件规定，加快预算执行进度，强化资金监管，并全面落实预

算信息公开相关要求，确保资金安全规范使用。

二、脱贫县延续执行涉农资金整合政策

分配脱贫县的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，按照《关于继

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农

〔2021〕22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

三、加强预算绩效管理

根据《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

预〔2015〕163 号）要求，现将你县（区） 2021 年中央农业资

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区域绩效目标一并下达（含提前下达部

分），请对照区域绩效目标，做好本地区内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

将绩效管理工作贯穿于绩效目标编制、绩效跟踪、绩效评价及结

果运用等环节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。

附件: 1．2021 年中央第二批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

分配表

2．2021 年中央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绩效目

标表

2021 年 7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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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1 年中央第二批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
补助资金分配表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 单位 合计

约束性任务 指导性任务

备注

小计
草原禁牧补贴和

草畜平衡奖励

绿色种养循

环农业
小计

收回耕地保护

与质量提升资

金（临财农发）

〔2021〕6号

合计 1510.22 1777.22 777.22 1000 -267 -267

2 凤庆县 1104.93 1104.93 104.93 1000

3 云县 97.77 97.77 97.77

4 临翔区 89.5 89.5 89.5

5 永德县 90.3 90.3 90.3

6 镇康县 100.25 100.25 100.25

7 双江县 -207.63 59.37 59.37 -267 -267

8 耿马县 143.76 143.76 143.76

9 沧源县 91.34 91.34 91.34



- 4 -

附件 2

2021 年中央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
资金名称 中央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

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、农业农村部

省级财政部门 云南省财政厅、云南省农业农村厅

州市县主管部门 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

资金情况

年度金额（万元) 8716.44
其中：中央补助 8716.44

地方资金

年度目标 按照相关规划或实施方案，根据任务清单并结合地方实际开展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。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(全省） 临翔区 凤庆
县

云县 永德县 镇康县 双江县 耿马县 沧源县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耕地轮作试点面积（万亩） 14 4 3 2 5
渔业增殖放流规模（万单位） 80 39 41
建设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（个） 1 1
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(有/无)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
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财政奖补试点县数量（个） 1 1
种养循环试点面积（万亩） 10 10

质量指标

补奖资金发放到位时间 12月 31日前 12月 31日前
12月
31日
前

12月 31日
前

12月 31日
前

12月 31日
前

12月 31日
前

12月 31日
前 12月 31日前

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秸秆综合利用率 达到 90%以上或比
上年提高 5个百分点

达到 90%以
上或比上年
提高 5个百分

点

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
指标 建立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 建立、建设秸秆台账建立、建设秸

秆台账

生态效益
指标

重要经济物种放流资源贡献率 ≥2% ≥2% ≥2%

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≥90% ≥90%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

标
增殖放流区域内抽样调查满意度 ≥80% ≥80% ≥80%

备注：《临沧市财政局 临沧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 2021年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》(临财农发〔2021〕6号)下达第一批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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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临沧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1年 7月 1日印发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	附件1
	2021 年中央第二批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
	补助资金分配表
	单位：万元
	附件2
	 2021 年中央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

